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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受理情况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收到海南

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2）琼 96 民初 771 号《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材料，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合同纠

纷为由对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商控”）及其

一致行动人提起诉讼，现将有关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二、案件的基本情况 

㈠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一：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原告二: 湖南新合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原告三: 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原告四: 十堰市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 

原告五: 张家口新合作元丰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原告六: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数科商业有限公司（原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

有限公司） 

原告七：江苏信一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告八：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原告九：山东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原告十：常熟市龙兴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原告十一：河南省新合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原告十二：赤峰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原告十三：河北新合作土产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原告十四：江苏泰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原江苏悦达置业有限公司） 

原告十五：济宁市兖州区新合作百意商贸有限公司 

原告十六：耿发 



上述 16 名原告推选“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诉讼代表人，以下统

称“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被告一：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被告二：青岛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三：长春海航投资有限公司（原长春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四：海南海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五：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六：海南海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上述 6名被告以下统称“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 

被告七：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㈡案件概述 

公司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向海航商控及其

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等 37 家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

的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组标的”）100%股权。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中，公司分别与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共 22 家交

易对方（以下简称“盈利补偿方”）就本次重组标的签订了相关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若盈利补偿期间重组标的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盈利补偿方净利润承诺数，则盈

利补偿方须就不足部分以股份形式向公司进行补偿。盈利补偿方股份不足以补偿

时，以现金方式继续补偿。 

经审计，重组标的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未能完成相应年度净利润

承诺数。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认为，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在盈利

补偿期间非经营性占有重组标的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为关联方提供担保致使巨额资

金被划扣，是导致其未能实现利润承诺数的主要原因；新冠疫情爆发属于不可抗

力，且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加剧了重组标的所经营的百货商超、大宗贸易等传统商超

零售业务收入的减少，是导致其未能实现利润承诺数的另一重要因素。因此，新合

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对未实现净利润承诺数的补偿责任的确认向海南省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㈢诉讼请求 

1、判决免除原告《关于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 2020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及

2020 年度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确认的 2020 年度盈利补偿责任，不能免除部分由

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承担。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和仲裁事项 

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公司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的涉案金额 8.01 万元，其他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详见公司 2022 年 9 月 3 日披

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

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本次诉讼事项涉及盈利预测补偿合同纠纷，可能对盈利补偿方的补偿责任认

定产生影响，具体影响尚不能确定，须以法院最终判决为准。 

2、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应对本次诉讼，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公司和广大

投资者合法权益。同时，公司也会通过加强与相关方沟通与协调，争取尽快妥善解

决诉讼事项。 

3、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五、备查文件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琼 96民初 771号《应诉通知书》等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四日 


